


質詢事項全文
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市售嬰幼兒海苔食品重金屬超標及強化嬰幼兒食品安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5年2月3日院臺專字第1150001550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4-19-29 ）

羅委員就市售嬰幼兒海苔食品重金屬超標及強化嬰幼兒食品安全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單位）查復如下：

一、有關嬰幼兒食品之安全管理，衛福部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7條訂定之「食品中污染物質及毒素衛生標準」業訂有各類食品原料之管理限值，其中針對嬰幼兒食品已擇訂風險較高之重金屬及產品類別，提出砷、鉛、鎘等管制標準。另衛福部食藥署已加強對市售嬰幼兒海苔食品之稽查與抽驗，倘查有產品重金屬含量超過管制標準，皆依法要求下架回收，並依違規情節裁罰。在邊境輸入查驗部分，已自本（115）年1月6日起，針對嬰幼兒海苔產品採監視查驗1個月且逐批檢驗重金屬，經查驗不符規定者，產品一律退運或銷毀，不會進入國內市場。

二、政府相當重視並持續進行嬰幼兒食品查核，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以下簡稱消保處）已於民國113年、114年連續2年召集中央及地方衛生主管機關發動嬰幼兒食品專案查核，113年於實體商店及網路平臺隨機購樣24件嬰幼兒食品進行品質檢測及標示查核，發現其中1件國產寶寶粥產品重金屬超標；114年針對市售嬰幼兒食品擴大隨機採購50件嬰幼兒食品進行品質檢測及標示查核，發現其中有4件產品重金屬超標，分別為日本進口義大利麵、韓國進口米棒、國產海苔酥及國產糙米餅。兩次專案查核經提報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會議報告，已請衛福部持續進行嬰幼兒食品查驗及相關教育宣導，強化業者自主管理，並加強進口嬰幼兒食品之邊境管制；同時，請農業部、環境部、衛福部加強源頭管理及市場端之品質檢測及標示查核，並強化農地及灌溉水源之重金屬檢測，避免重金屬超標原料或最終商品進入市場，另由消保處持續強化線上商品之查核。

三、針對本年媒體報導民眾檢舉韓國嬰幼兒海苔食品有重金屬超標情形，為維護消費者權益，消保處於媒體報導當日即與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研商，嗣由該辦公室於本年1月27日邀集相關機關（單位）召開「研商嬰幼兒食品安全管理精進會議」，研商強化嬰幼兒食品（含原料）管理策略及研議增列專屬嬰幼兒食品貨品分類號列之可行性。另為強化產品資訊之透明，俾利消費者辨識可供作嬰幼兒食品之產品，衛福部刻正蒐集各國相關規定，研議針對3歲以下嬰幼兒食用之食品標示「嬰幼兒食品」字樣之可行性。未來政府將持續監督各主管機關檢討現行制度缺失及加強食安稽查，以確保消費者購買之嬰幼兒食品安全。

（二）行政院函送蔡委員其昌就審查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發給辦法之請領資格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院臺專字第1150001551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4-19-30）

蔡委員就審查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發給辦法之請領資格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為彌補中低收入家庭因照顧重度失能老人而喪失之經濟所得，針對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且其失能程度經評估為重度以上，實際由家人照顧者，發給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以下簡稱特照津貼）每月新臺幣（以下同）5,000元。其立法意旨係以優先照顧經濟弱勢族群為原則，114年截至第3季統計，各地方政府執行經費計1,695萬元，計3,381人次。

二、因應超高齡社會長期照顧需求遽增，本部115年起擴大推動長照3.0，以「健康老化、在地安老、安寧善終」為願景，持續普及照顧資源，強化專業銜接，提供醫照整合之連續性服務，並持續支持家庭照顧者，提供多元支持措施，如喘息服務、諮詢服務、家庭照顧者服務據點等，以減輕家庭照顧者照顧負荷。

三、基於特照津貼屬地方自治事項，係依老人福利法規定辦理之現金給付服務，為實踐弱勢照顧，併考量我國長期照顧政策推動目標，持續以現行特照津貼制度為原則，完善長照服務體系，減輕家庭照顧負擔。

（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菁徽就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後續轉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院臺專字第1150001552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4-19-31）

陳委員就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後續轉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行政院於107年核定「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114年）」，結合各部會資源，推動「幼兒全面照顧」、「友善家庭的就業職場」、「兒童健康權益與保護」、「友善生養的相關配套」四大對策，透過提升嬰幼兒照顧品質、幼兒教育與照顧、友善家庭就業職場措施、兒童健康與保護、友善生養等措施多管齊下，達到減輕家庭育兒負擔、提升兒童照顧品質及平衡工作與家庭等目標，進而提升年輕父母生養意願。107年至114年中央共編列新臺幣5931.18億元。

二、為鼓勵青年適齡婚育，營造健康、安全、正向的交友環境，提升適婚年齡青年的社交互動機會，有感減輕育兒負擔，建構更友善的職場及生養環境，解決晚婚、遲育問題，行政院115年賡續推出「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2.0（115-118年）」，「力挺鼓勵青年生育」、「有感減輕育兒負擔」、「友善職場生生不息」、「支持婚育家庭之穩定居住政策」、「強化孕產婦及兒童照顧品質」等五大面向，期達到鼓勵適齡生育、減輕育兒照顧及時間負擔、促進工作與家庭平衡、減輕居住負擔、優化生養醫療照顧系統等政策目標。

三、有關兒童及少年未來教育與發展帳戶係以105年1月1日以後出生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兒少、安置2年以上之失依兒少為參加對象，以儲蓄方式累積資產，作為未來接受教育、就業或創業之用，以投資兒少未來。
四、倘以普惠性推動，係屬國家整體兒少投資之政策，需釐清政策目的及有效之策略，另擴大推動尚需評估財政可負擔性、不同所得級距家庭之公平性、齊頭式平等之合宜性，並考量貧富差距等影響。
五、有關強化對經濟弱勢兒少及一般兒少之支持，本部朝向精進制度設計及擴大政策效果之方向研議。

（四）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菁徽就國內包裝飲料及現場調製手搖飲研擬分級標示草案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院臺專字第1150001553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4-19-32）

陳委員就國內包裝飲料及現場調製手搖飲研擬分級標示草案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106年11月15日發布「包裝食品正面營養資訊標示作業指引」（Front of Package Nutrition Labeling, FoP，下稱FoP指引），鼓勵業者主動於包裝食品之主展示面上以圖形方式標示熱量、營養素之含量及其所提供之每日參考值百分比，以利消費者可透過產品包裝正面易懂之圖像，更簡單地了解產品所含之營養素資訊。另已針對現場調製手搖飲訂定「連鎖飲料便利商店及速食業之現場調製飲料標示規定」，現場調製飲料應標示該杯飲料之總糖量及總熱量，以作為民眾之參考。

二、為優化FoP指引，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已於114年5月26日召開溝通座談會，邀請營養界等公協會專家學者及本部國民健康署討論並參考其他國家作法（如英國、新加坡等），以顏色及形狀等易於理解之方式，於食品包裝正面呈現具警示意義之分級標誌，優化我國目前之食品標示。

三、為進一步訂定糖之每日建議攝取量及包裝飲料含糖量分級標準，本部國民健康署已分別於114年10月21日、114年12月16日、115年1月28日邀集營養、食品、醫學等領域專家學者進行研議，除了蒐集其他國家（如新加坡、英國、美國等）糖之每日建議攝取量及含糖量分級標準，並透過市售包裝食品營養標示調查了解市場現況。

四、此外，本部國民健康署也將持續推動各縣市政府衛生局輔導餐飲業者提供減糖或低糖之健康餐食，並建置各縣市健康地圖供民眾查詢，鼓勵民眾健康採購。另透過多元媒體、不同場域進行減糖宣導，鼓勵民眾少喝含糖飲料或改喝無糖，營造健康飲食支持環境、推動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以提升國人營養及健康飲食知能。

五、為推動肥胖防治，本部國民健康署將持續以多元管道傳播健康飲食及身體活動概念，例如：「健康生活動起來手冊」、「學校健康體位教戰手冊」、「肥胖100問+」，辦理身體活動、健康飲食及肥胖防治相關記者會及發布新聞稿，藉由媒體露出提升民眾健康體位管理識能。

（五）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菁徽就照顧服務員訓練經費補助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5年2月10日院臺專字第1150002193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4-20-33）

陳委員就照顧服務員訓練經費補助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充實我國長期照顧人力需求並確保照顧服務品質，衛福部於民國111年8月22日公告修正「照顧服務員資格訓練計畫」，鼓勵民眾參訓並投入照顧服務工作；另鼓勵機構申請勞動部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照顧服務員（以下簡稱照服員）用人單位自訓自用計畫，以協助照服員訓後銜接就業，爰需各地方政府依實際狀況推估提報衛福部後，由衛福部彙整各地方政府需求數回復勞動部，再由勞動部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照服員資格訓練，本（115）年培訓需求人數共9,044人。

二、為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照服員訓練，勞動部訂有「辦理照顧服務職類職業訓練補助要點」（以下簡稱補助要點）及「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照顧服務員專班訓練計畫」（以下簡稱專班訓練計畫）。依補助要點第4點規定，照服員訓練補助對象為年滿16歲之失（待）業者或在職勞工。另依專班訓練計畫規定，訓練單位應依地方政府核定之個人訓練費用單價，於開訓日前先向參訓學員收取全額訓練費用，學員參訓且出席時數符合衛福部規定，地方政府依其成績考核結果補助個人訓練費用，成績及格取得結業證（明）書，符合特定身分者依核定之個人訓練費用單價全額補助；未符特定身分者，依核定之個人訓練費用單價補助80%。訓練單位於該班次結訓後向地方政府辦理學員補助費用請領作業，並於補助款收迄後轉發學員。

三、專班訓練計畫經費編列項目包括鐘點費與保險費等指定報價項目，以及實習指導費、設備使用維護費、材料費、場地費、宣導費、行政管理費等開放報價項目。其中開放報價項目，得依各該訓練班次之規劃與實施內涵需要編列，部分項目得參考「就業保險之職業訓練及訓練經費管理運用辦法」編列（包括學雜費、教師交通費、行政作業費等），另訓練單位如於原住民族地區及離島開班者，部分項目亦得額外加二成編列地域加給。上開經費編列標準已保留彈性，地方政府可視轄區狀況核實編列訓練費用，另有關經費核銷，除學員保險費依實際參訓日數核實支付外，其餘並無嚴格規範，係由各地方政府依規定辦理。

四、至委員所提招生未滿額造成結構性虧損，以及增列「工作人員費」為補助項目等情，分別說明如下：

(一)照服員訓練係屬直接補助學員個人訓練費，地方政府係依實際參訓人數核撥補助，若該班次招生未達原規劃人數，建議訓練單位運用宣導費用或連結地方政府相關通路，加強招生宣導，以提高參訓人數。

(二)有關工作人員費，勞動部已於114年12月4日邀集衛福部及地方政府召會討論，擬增列至開放報價項目，後續將依程序辦理計畫修訂；另有關實習場地費用編列，將蒐集地方政府意見審慎研議，以合理反映辦訓成本及提升民間單位辦訓意願，確保照服員訓練品質及穩定性。

(三)因應我國已邁入超高齡社會，行政院已於114年12月31日核定「長期照顧十年計畫3.0」，並自本年起實施，未來勞動部將積極配合衛福部人力需求，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照服員訓練，並透過每年度召開聯繫會議，持續檢討執行成果及相關規定，以提升照服員訓練辦理成效。



